叁、承認、討論及選舉事項

一、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營業及財務報告暨盈餘分派案，謹提請  承認。

說明：(一)各項書表請詳見報告事項。

(二)九十四年度決算及盈餘分派案，經第十二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議通過。民國94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(以下同) 81,692,483元，加計稅後淨利855,443,759元後，累積可分配盈餘為937,136,242元。除依法提列法定公積85,544,376元，另為考量公司整體投資計劃如印度增資、ERP專案、林園廠資本支出，擬提列特別盈餘公積2.5億元，次提列董監事酬勞金、員工紅利。
(三)為增加公司股東權益及資產報酬率，擬提撥463,237,213元正全數配發現金股利，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，由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，按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例配發之。
(四)本次現金股利分派比率，依目前流通在外股數計算合每股1.1元，若受到買回公司股份、庫藏股轉讓及註銷、可轉換公司債轉換等影響，致使配息基準日流通在外之股數因此發生變動，將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按實計算調整分派比率。
      (五) 94年度盈餘分派案，擬就94年盈餘先分配，不足數以保留盈餘支應。
決議：

二、選舉本公司第十三屆董事及監察人案

說  明：一、本公司第12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將於95年6月9日屆滿，配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，擬改選董事5席及監察人2席。
二、改選後之第13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3年，自民國95年6月14日至民國98年6月13日止。
選舉結果:

四、臨時動議
五、散會
